厦门大学嘉庚学院采购项目询价函 
报价单位：                     （加盖公章）
项目：2026年人文大楼监控系统项目
询价单位：厦门大学嘉庚学院

联系方式：程老师0596-6288886、沈老师0596-6288716

传真：0596-6288224

通信地址：福建省·招商局漳州开发区厦门大学漳州校区
邮政编码：363123
1、 采购项目基本要求及数量：
    在人文大楼一、二、三、五层走廊、出入口、专业工作室等关键位置增设32个高清摄像头，监控存储时长≥2个月，为监控主机配备不间断电源。新加装监控系统独立运行，无须合并、兼容原有监控系统。详见附件清单。
2、 报价注意事项：
1. 本次报价方式为现场报价，即由有相应经营资质的公司，将盖章签字的报价资料（数量：一式两份，每页均需加盖公章）密封于档案袋或信封中，封口处加盖公章。再派出报价代表将密封的报价资料，于2026年5月21日9：30前，现场递交至：福建漳州招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厦门大学漳州校区主楼3号楼909会议室，进行现场报价，迟到的报价将被拒绝。
2. 在报价时可不提供授权文件，但在中标后需提供这批货物的原厂家授权文件以及原厂保修证明文件。
3. 报价文件中须提供摄像头、硬盘存储服务器、汇集交换机的详细产品配置及彩图。
4. 报价资料必须为电脑打印，除落款处签字为手写以外，其他内容手写作废。
5. 报价为开票含税价，包含产品的生产、包装、运输、送货上门、人工搬运、安装、调试、开发票、保修期服务等一切费用，甲方不再另行支付任何费用。

6. 报价资料中必须包含所报物品的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等详细信息。并对到货时间、安装、调试及售后服务等进行承诺说明。所有物品必须为全新原装正品货物，货物包装为原厂包装、各项使用说明书及配套物品齐全，甲方收到货物后将进行逐项检查核对。
7. 报价金额以大写金额作为最终标准。
8. 采购人有权在报价开始前公布最高控制价。
9. 供货地点：送货至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指定位置，并安装调试到位。

10. 我校根据产品质量、规格、型号、技术参数、售后服务和价格等综合指标进行综合评议，选择我校认为合适的产品，不保证最低价中标。
11. 保修期从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保修期至少叁年（包括布线安装部分）。

12. 付款方式：按照发票内容进行公对公银行转账。必须标明产品供货期和保修期。保修期有则注明，无则留空。对于留有保修期的货物，该货物所在的合同包总价超过2万元的，付款时预留合同包总价的5%作为售后服务保证金，保修期满后对保修期内乙方提供的售后服务和设备有无在修状况进行评比，评审通过则予以支付，否则予以扣留。如果没有保修期，则该合同包的货款一次性付清。提供合理的保修期或包退包换期将增加评比权重。
13. 报价单位需于5月20日当日（14:00前）联系程老师进行入校报备，未报备者无法入校。
14. 本次报价有效期为三个月。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资产与后勤管理部

2026年5月9日
